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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文件 
 

 

 

 

 

济院政字〔2011〕66 号 

 

关于转发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

教育厅《关于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检查

评估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   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高

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检查评估的通知》要求，省专家组将在

2011 年 6 月对我校就业工作进行检查评估。现将《通知》全

文转发给你们。请根据《山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检

查评估方案及任务分解》，抓好落实。各部门承担的任务和

材料，请在 6月 3日前报送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。 

 

附件：1.《关于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检查评估的通

知》 

2．《山东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检查评估方

案及任务分解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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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毕业生  就业  评估  通知 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1 年 5 月 27 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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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     

关于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 

检查评估的通知 

 

各高等院校： 

根据省政府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

的通知》(鲁政发〔2009〕28 号)精神，为做好全省高校毕业

生就业工作检查评估，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同

意，从 2011 年 5 月下旬开始，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教

育厅将分期分类对全省高校近三年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进

行检查评估。 

一、指导思想和目的 

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认真总结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

基本经验，深入分析面临的形势和问题，把促进毕业生就业

工作摆在突出位置，努力促进教育教学改革，优化人才培养

结构，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和工作保障机制，提高就

业工作管理和指导服务水平，不断开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

的新局面。 

通过检查评估，进一步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“一把

手”责任，落实就业工作机构、人员、经费“三到位”，推

进就业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建设，建立和完善就业工作长效

机制，全面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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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方法步骤 

本次检查评估涉及的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年度为 2008年、

2009 年、2010 年三届。评分标准仍以鲁人发[2009]31 号文

件为准，评估内容上仅在指标体系第四部分“工作成效中”

增加了创业工作开展情况的检查考核（详见附件）。检查评

估工作分专家组进校园检查评估、组织第三方机构进行社会

调查、各高校日常工作情况考核三个环节。 

（一）组织专家组进校园检查评估 

根据本次检查评估工作需要，组成若干专家组，分阶段

对参评本科、专科（高职）院校开展评估。评估组对各高校

的检查评估工作分三个步骤进行：一是听取学校毕业生就业

工作情况汇报，查看就业工作机构人员、场地、经费“三到

位”情况；二是召集部分院系教师和近三届毕业生代表座谈，

了解情况，听取意见；三是评估组按照评估方案评分标准对

高校就业情况进行综合测评，同时总结工作经验、发现存在

的问题，提出整改意见。专家组在校期间只反馈评估意见，

不反馈评估结果。 

（二）引入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开展社会调查 

为科学反映参评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，本次评估引入第

三方社会调查机构参与评估体系中相关指标内容的社会调

查。 

第三方社会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电话(CATI)调查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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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抽样调查包括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和用人单位满

意度调查两项内容。其中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主要包括：毕

业生初次就业信息的真实性、毕业生当前就业状况及满意

度、毕业生对学校就业指导工作的评价、毕业生就业专业对

口情况；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主要包括：用人单位对毕业生

的满意度、用人单位需求与高校人才培养的对接情况、用人

单位对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的评价等。 

（三）结合日常工作情况进行考核 

为客观反映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开展情况，本次评估

将各高校日常工作情况纳入评估范围。重点考核各学校参加

全省会议、毕业生生源信息采集和毕业生就业方案上报、省

优秀毕业生和特困家庭毕业生评选有关材料的上报、毕业生

信息交流和组织招聘活动、就业指导人员工作责任心和素质

能力等情况。 

三、时间安排 

本次评估分两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从 5月下旬开始，成

立专家组，组织专家组成员进行培训。培训工作结束后，专

家组赴本科院校进行评估；第二阶段，从 9月中旬开始，检

查评估专科（高职）院校。专家组到各高校的具体时间由各

评估专家组另行通知。每所院校评估时间原则上为一天。 

    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高校要按照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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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要求，认真做好迎接检查评估的准备工作，切实抓好各项

评估工作的落实。工作中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客观全

面地反映本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情况，确保检查评估工作的真

实性和严肃性。 

（二）把握评估标准，认真做好自查工作。本次检查评

估是对全省高校近几年就业工作的全面总结，各高校要认真

学习评估指标体系，准确把握评估标准，对学校就业工作进

行全面检查和梳理，认真做好自评自查工作，并形成书面自

查报告，在评估专家组进校时报专家组。 

（三）严格要求，严守纪律。各高校要严格遵守评估工

作纪律要求，做好专家组食宿及接送工作，不得以任何形式

或名目向专家组赠送礼品或评审费，对违反规定的，将视情

节予以通报批评。 

 


